
 

      
 

证券代码：688147        证券简称：微导纳米          公告编号：2024-060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50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544.5536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4.21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00,236,426.56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76,765,068.3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23,471,358.18 元。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天职业字

[2022]4640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

存储专户，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新区支行 

840500788012

00000723 
350,000,000.00 57,590,868.49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 

399201808099

06660 
551,170,901.03 19,246,728.22 活期 

中信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811050101310

2106165 
150,000,000.00 329.71 活期 

合   计  1,051,170,901.03  76,837,926.42  

注：初始存放金额 105,117.09 万元（为募集资金 110,023.64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4,906.55 万元）与前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02,347.14 万元差异 2,769.95 万元，均系发行费用。截

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剩余 18.87 万元发行费用未支付。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公

司拟扩大办公场地并新租赁办公地点，为便于募投项目实施和统一管理，本次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拟同步进行变更。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将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同

意的核查意见。 

 

（三）募投项目及发行费用的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部分募投项目。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

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人民币 2,436.75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2,178.24 万元，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为

258.51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

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以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8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

且投资品种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

额存单等），且投资品种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余额为 10,0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机构 产品名称 金额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认购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 

广发银行无锡

分行 

结 构 性 存

款 
5,000.00 0.3%-2.54% 2024-6-12 2024-7-30 

已赎回，理财收

益 10.16 万元 

广发银行无锡

分行 

结 构 性 存

款 
2,000.00 0.3%-2.54% 2024-6-27 2024-7-30 

已赎回，理财收

益 2.62 万元 

兴业银行无锡

滨湖支行 

结 构 性 存

款 
3,000.00 1.5%-2.65% 2024-6-27 2024-7-31 

已赎回，理财收

益 6.53 万元 

注：实际收益指截至报告出具日收益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本公司已将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 2024 年至今各定期报告

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

相关内容一致。 

 

（六）前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前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八）超募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4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51.00 元/股（含）。

其中，超募资金为 2,347.14 万元，超过超募资金部分的回购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不含超募资金以外的 IPO 募集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超募资

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光伏及柔性电子设备扩产

升级项目及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半导体配套设备扩产升级项目仍在建设中，尚

未产生效益。 

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产业化应用中心项目预计不直接产生效益，但通过技术研



 

      
 

发，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用于公司整体运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

以上情况。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00,236,426.56 元，扣除发行费用

76,765,068.3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23,471,358.18 元。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176,837,926.42 元，其中用于现金管理尚未归还的闲置

募集资金余额为 100,000,000.00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6.07%。 

尚未使用的原因：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项目投资（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

的光伏及柔性电子设备扩产升级项目、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半导体配套设备扩

产升级项目、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产业化应用项目）尚有部分未完成。 

剩余资金拟用于完成项目投资。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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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02,347.14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86,055.59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24 年 1-6 月：11,005.58 

        2023 年：73,252.91 

        2022 年：1,797.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

光伏及柔性电子设备扩

产升级项目 

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

光伏及柔性电子设备扩

产升级项目 

25,000.00 25,000.00 17,254.48 25,000.00 25,000.00 17,254.48 -7,745.52 2024 年 

2 

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

半导体配套设备扩产升

级项目 

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

半导体配套设备扩产升

级项目 

50,000.00 50,000.00 45,768.78 50,000.00 50,000.00 45,768.78 -4,321.22 2024 年 

3 
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产业

化应用中心项目 

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产业

化应用中心项目 
10,000.00 10,000.00 5,548.09 10,000.00 10,000.00 5,548.09 -4,451.91 不适用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15,137.11 15,000.00 15,000.00 15,137.11 137.11 不适用 

5  超募资金用于股份回购 — 2,347.14 2,347.14 — 2,347.14 2,347.14 0.00 不适用 

 合  计  100,000.00 102,347.14 86,055.59 100,000.00 102,347.14 86,055.59 -16,291.55  — 

注 1：“募集资金总额”是指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102,347.14 万元，其中含超募资金 2,347.14 万元。截至报告出具日，超募资金已全部用于回购股份。 

注 2：“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期末投入进度超过了承诺投资金额，超过原因系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注 3：本对照表数据若出现合计数值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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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6 月 

1 
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光伏及

柔性电子设备扩产升级项目 
不适用[注 1] 

预计达产后年净利

润 8,263.36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半导体

配套设备扩产升级项目 
不适用[注 1] 

预计达产后年净利

润 18,939.79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产业化应用

中心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公司为柔性生产，可根据实际订单数量灵活调整雇佣工人的数量和工作时长，不存在固定的产能限制，因此无法计算产能利用率。 

注 2：各项目效益不适用的原因详见本文“三、（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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